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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 函
地址：11558台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6段488號

傳　　真：(02)25220767

聯絡人及電話：黃思旎(02)25220734

電子郵件信箱：ha123@hpa.gov.tw

受文者：教育部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6月12日

發文字號：衛授國字第1090200945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1.熱傷害單張（民眾版）、2.熱傷害單張（醫師版）、3.分眾宣導資料、4.分眾

宣導標語、5.熱傷害自我保護懶人包、6.熱傷害急救懶人包、7.熱傷害衛教手

冊、8.認識熱傷害專文、9.熱傷害知多少專文及10.連結網址各1份 

(1090200945-1.pdf、1090200945-2.pdf、1090200945-3.pdf、1090200945-4.

pdf、1090200945-5.pdf、1090200945-6.pdf、1090200945-7.pdf、1090200945-

8.pdf、1090200945-9.pdf、1090200945-10.pdf)

主旨：檢送預防熱傷害衛教宣導單張、懶人包及專文等電子檔資

料（如附件），請貴單位惠予傳播宣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近來氣溫持續偏高，為預防高溫造成民眾熱傷害，本部國

民健康署提供預防熱傷害衛教宣導單張、手冊及教材，請

貴單位教育員工認識熱傷害及急救五步驟（蔭涼、脫衣、

散熱、喝水、送醫），並督導所屬協助提醒民眾（特別是

戶外工作者、嬰幼兒照顧者、長者等族群）防範，並透過

貴屬平台傳遞相關標語。

二、預防熱傷害衛教宣導單張、手冊及教材等電子檔清單如

下：

(一)預防熱傷害衛教宣導單張（附件1、2）。

(二)預防熱傷害分眾宣導資料（附件3）。

(三)預防熱傷害分眾宣導標語（附件4）。

(四)熱傷害自我保護懶人包（附件5）。

保存年限:
檔　　號:

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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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熱傷害急救5步驟懶人包（附件6）。

(六)熱傷害衛教手冊（附件7）。

(七)認識熱傷害專文（附件8）。

(八)熱傷害知多少專文（附件9）。

(九)預防熱傷害傳播專區連結網頁、網址（附件10）。

正本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、內政部、國防部、教育部、經濟部、交通

部、勞動部、海洋委員會、原住民族委員會、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、桃園大眾

捷運股份有限公司、高雄捷運股份有限公司、台灣高速鐵路股份有限公司、臺北市政

府、新北市政府、桃園市政府、臺中市政府、臺南市政府、高雄市政府、新竹縣政

府、苗栗縣政府、彰化縣政府、南投縣政府、雲林縣政府、嘉義縣政府、屏東縣政

府、宜蘭縣政府、花蓮縣政府、臺東縣政府、澎湖縣政府、金門縣政府、連江縣政

府、基隆市政府、新竹市政府、嘉義市政府

副本：35


